附件3
海口市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公办学校）
	日期
	日程安排
	具体说明

	
7月21日12时至28日12时
	网上申请入学
	1.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学位，如实登记入学信息。报名期间可以修改信息。
2.7月28日12时，报名系统关闭。系统关闭后报名信息不可更改。

	7月29日至8月10日
	线上审核
	学校依据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对入学信息进行审核，做出审核、录取意见，向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8月11日至8月14日
	线下审核
	
对海南省共享数据平台的共享数据无法直接线上审核的，学校进行线下审核，做出审核录取意见，向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8月17日前
	名单公示
	学校分批次公示新生名单。

	8月20日前
	报名注册
	学校为新生办理报名注册手续，对到校报到新生建立学籍。不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的,视为自动放弃该校入学资格。

	8月21日前
	学籍备案
	学校将新生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学籍备案。




海口市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民办学校）
	日期
	日程安排
	具体说明

	7月21日12时至28日12时
	网上申请入学
	1.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每个适龄儿童少年可填报１个民办学校志愿。
2.教育优待对象、教职工子女、小学对口直升初中也须网上报名。
3.7月25日,市教育局公布民办学校当前网报情况，供家长参考。7月28日12时，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后，报名信息不可更改。

	7月29日至8月10日

	审核录取
	学校根据我市民办学校入学办法做出审核、录取意见。

	
	电脑派位
	1.8月7日前，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学校组织电脑随机派位工作，公布录取结果。
2.8月8日前，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报名系统自动将学生信息返回至片区（或辖区内公办学校）。

	8月11日至8月17日
	民办学校补录
	未被公民办学校录取且符合我市民办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可自行向有剩余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申请学位，学校通过“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平台”查找该生，并进行资格审核，符合入学条件的由学校补录。

	8月17日前
	名单公示
	学校分批次公示录取新生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8月20日前
	报名注册
	学校为录取新生办理报名注册手续，对到校报到新生建立学籍。不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的,视为自动放弃该校入学资格。

	[bookmark: _GoBack]8月21日前
	学籍备案
	学校将新生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学籍备案。



